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第三屆旭青獎選拔推薦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觀護協會

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桃園縣觀護協會

茲推薦
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參加  貴會舉辦九十三年度
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第三屆旭青獎之選拔表揚請惠予審查辦理為荷。

              此   致

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第三屆旭青獎選拔表揚籌備委員會

推薦機構：           （關防或圖記）
機構負責人：            

簽章
地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九十三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旭青獎候選人傑出成就暨特殊貢獻事蹟表

	候選人姓名
	

	工作
	

	學業
	

	特殊才藝
	

	家庭貢獻
	

	社會公益
	

	服務人群
	

	獲獎紀錄
	

	填寫說明
	1. 本表填寫內容包含個人工作、學業、特殊才藝及對家庭、社會公益、服務人群等方面之成就，以及獲獎之紀錄，請依表格逐年條列詳細填寫具體事蹟，並檢附相關之證明資料。

2. 本表請以電腦打字，並影印九份供評審之用。


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第三屆旭青獎候選人基本資料表
  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觀護協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桃園縣觀護協會

	姓名    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年 月 日  
	相片光面兩吋半身近照三張一張實貼

兩張浮貼

	身分證字號
	     
	

	戶籍地址   
	
	

	聯絡地址          
	
	

	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宅：
	傳真
	

	行動電話
	
	E-mail
	

	學歷
	

	主要經歷

（含 誤 入
歧途前後之經歷）       
	

	現任職務   
	

	家庭狀況       
	

	候  選  人
同意簽章欄
	

	附註       
	1. 學歷請註明畢業或肄業年度（請詳填年月）。
2. 現任職務請註明服務機關（團體）單位及職稱。

3. 請候選人附兩吋半身照片三張，並在候選人同意簽章欄內簽名及蓋章。

4. 本表請依式用打字逐項詳填並影印九份連同有關證明文件、自傳（內載犯錯服刑或執行之經過及感想，事後悔悟、奮發向上等事跡）等並請用雙掛號逕寄桃園縣觀護協會（桃園市永安路279號）收。


